
安徽财经大学体育俱乐部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强化学校体育教育教学活动，是贯彻落实“立德树人”根本

任务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合格人才的重要途径。为进一步

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和新时代本科教育大会精神（2018）和《国

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）》以及《安徽

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推进高校公共体育艺术俱乐部制教育教学

改革全面提高大学生身心健康水平和艺术修养的通知》，深化学

校体育教育改革，培养学生体育兴趣和技能，全面促进学生体质

健康，结合我校实际状况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第一条 以学校体育运动委员会为领导机构，以体育教学部、

教务处、团委、学生处等职能部门以及相关学院为协同的体育俱

乐部管理新体制；设立“体育俱乐部教学中心”（以下简称中心），

设中心主任一名，由体育教学部主任兼任；副主任 4 名，由体育

教学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团委副职兼任；委员若干名，由各学

院副书记兼任。

体育俱乐部教学中心下设教学管理办公室，配置专兼职人员

和体育助教岗位，具体负责体育俱乐部日常运行工作。

第二条 俱乐部类型分为校级俱乐部、院级俱乐部和校运动

队。

1.校级体育俱乐部



校级体育俱乐部设立乒乓球、羽毛球、篮球、足球、排球、

网球等各类球类、田径类、棋牌类、路跑、骑行等若干体育俱乐

部，学生不分专业、年级和性别，可根据自己的兴趣或特长进行

选择。

2.院级体育俱乐部

各学院根据本学院学生人数及传统特色体育项目特点，开设

不少于 3 个项目的体育俱乐部。院级俱乐部成员以所在学院在籍

学生为主， 也可在全校范围选拔。

3.校运动队

根据年度参赛计划，由校体育运动委员会、体育教学部负责

运动员选拔、教练员选派及日常训练工作。拟重点开设龙舟、羽

毛球、乒乓球、手球、田径、武术、健美操、体育舞蹈、中国式

摔跤等项目。

第三条 实行体育俱乐部会员制，根据学生的兴趣、爱好和

特长自主选择，在校本科生必须注册成为会员并加入其中一个俱

乐部（校级俱乐部、校运动队、院级俱乐部）参加相关活动。

加入校级俱乐部和院级俱乐部的会员要求对俱乐部项目感

兴趣、基础一般的学生，目的是培养终身运动的习惯，增强身体

素质；校运动队要求对俱乐部项目有追求、技能突出、达到一定

水平的学生，目的是培养体育竞技能力。

实行初级会员、高级会员合格证书申请制。会员达到本方案

第四条相关要求，可以申请初级会员合格证书；在初级会员基础

上，进一步达到相应标准，可以申请高级会员合格证书。具体高



级会员合格证书认定标准另定。

第四条

全面实施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根据教育部相关文件

要求，在校本科生须完成年度体质健康测试。在此基础上，注册

成为会员的学生，可以通过以下三种途径，申请获得初级会员合

格证书。

（一）体质测试：学生体质健康测试成绩 2 年达到良好及以

上等级。

（二）健走或跑步：男生每月 150 公里，女生每月 130 公里，

以院级俱乐部每月最后 1 日 24 点手机终端统计为准，连续 24 个

月为合格。

（三）俱乐部活动：实行积分制，按照参与度、运动成效等

达到规定的积分要求。

第五条 对部分身体状况不适合体育运动者，由本人提出申

请，并出具相关证明材料，经所在学院认定，中心备案，可参加

“体适能俱乐部”相关活动。

第六条 俱乐部各项活动原则上在课余时间开展，由中心选

派专业指导人员给予会员指导并开展相关活动。会员合格证书按

参与方式、参与度、运动成效等进行认定，具体办法另行制定。

第七条 初级会员合格证书是本科生申请毕业条件之一，在

校生凡取得初级会员合格证书者，可计入 2 学分；四年内未取得

合格证书者，不得按时毕业，可延期一年，再不能取得合格证书

者，不予毕业。



在校生凡取得高级会员合格证书者，可计入本科培养方案中

创新创业类 3 个学分。

第八条 体育教学部为体育俱乐部的组织者、各项规则的制

订者，重大规则的制订与修订须经过校体育运动委员会讨论通过

后实施。

第九条 中心为各类俱乐部配套专业指导人员，其工作量由

体育教学部初步审核，年终由教务处会同体育教学部审定。工作

量认定标准另行制定。

第十条 本方案从 2020 级开始实施（注：2018 级、2019 级

学生参加相关活动取得学分可认定为创业创业类选修学分）。

第十一条 本方案由教务处会同体育教学部负责解释。


